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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技術規範及試驗方法 
 

一、適用範圍 

本基準適用於消防用自動撒水設備、水霧滅火設備及自動泡沫滅火設

備等所使用之一齊開放閥（限與配管連接部之內徑在 300mm 以下者）

裝置。 

 

二、構造及性能 

(一)基本構造 

1.依據一齊開放閥控制部之構造可以分為加壓型、減壓型、電動型、

電磁型等四種。 

2.閥體平時呈關閉狀態，由控制部啟動始能開啟。 

3.閥體開啟後如遇供水中斷時，可再供水流通過。 

4.閥體內各部之截面積必須大於閥體接孔內徑及閥座內徑。 

5.本體及其他零件應能容易檢查換修。 

6.本基準所稱一齊開放閥各部構造及名稱如圖例（以減壓型

為例，如附圖一）。 

7.一齊開放閥之內徑係指與配管連接部分之尺度，其規格大

小如下表（表一）所示： 

表  一 

內徑(mm) 25 32 40 50 65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標
稱
內
徑 

A (公制-mm) 25 32 40 50 65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B (英制-in) 1 1¼ 1½  2 2½  3 4 5 6 8 10 12 

註：配管部份應符合 CNS 6445或 CNS 4626之要求。 

 

8.與配管連接部分使用凸緣或螺紋以外之工法，應便於安裝且不致

產生使用上之障礙。 

9.與配管連接使用的凸緣部或螺紋部之外徑尺寸，應符合下表（表

二）所列規定值。 

 

 

  



表  二                                        單位：mm 

標 

稱 

內 

徑 

標 

稱 

壓 

力 

凸  緣  部 螺 紋 部 

 
  

外  
   

 

徑 

螺 栓 孔 厚    度 
螺
紋
規
格 

P
T 

有
效
螺
紋
長
度  

二
面
寬
｜
青
銅 

 

中
心
圓
直
徑 

螺
栓
孔
數 

螺
栓
孔
直
徑 

青 
 
 
 

銅 

鑄  
   

 
鐵 

鑄  
   

 

鋼 

25 
10K 125 90 4 19 14   1 16 44 
16K           
20K           

32 
10K 135 100 4 19 16   1¼ 18 54 
16K           
20K           

40 
10K 140 105 4 19 16 20 16 1½  19 60 
16K 140 105 4 19  20 16    
20K 140 105 4 19   22    

50 
10K 155 120 4 19 16 20 16 2 21 74 
16K 155 120 8 19  20 16    
20K 155 120 8 19   22    

65 
10K 175 140 4 19 18 22 18 2½  24 90 
16K 175 140 8 19  22 18    
20K 175 140 8 19   24    

80 
10K 185 150 8 19 18 22 18 3 26 105 
16K 200 160 8 23  24 20    
20K 200 160 8 23   26    

100 
10K 210 175 8 19  24 20    
16K 225 185 8 23  26 22    
20K 225 185 8 23   28    

125 
10K 250 210 8 23  24 20    
16K 270 225 8 25  26 22    
20K 270 225 8 25   30    

150 
10K 280 240 8 23  26 22    
16K 305 260 12 25  28 24    
20K 305 260 12 25   32    

200 
10K 330 290 12 23  26 22    
16K 350 305 12 25  30 26    
20K 350 305 12 25   34    

250 
10K 400 355 12 25  30 24    
16K 430 380 12 27  34 28    



20K 430 380 12 27   38    

300 
10K 445 400 16 25  32 24    
16K 480 430 16 27  36 30    
20K 480 430 16 27   40    

註：「二面寬－青銅」係指 25、32、40、50、65、80 之青銅質螺

紋口型一齊開放閥，其螺紋部分之外圍六角面之對邊寬度。 

(二)外觀 

1.鑄造品內外面均不得存有砂孔、毛邊、砂燒結、咬砂、裂痕、銹

蝕等情形。 

2.切削加工斷面，不得有損傷或加工不良等現象，必要時應予加工

使其平滑。 

3.液體流通部分須平滑及清潔，不得殘留有切削粉末等情形。 

4.襯墊應適切安裝定位。 

 

(三)尺度 

1.應確認直接影響性能部分，是否在圖面所記載之容許誤差範圍內。 

2.依下列(1)至 (4)測量配管連接部分(凸緣或螺牙)之尺度、閥體兩

面寬、閥體之厚度及凸緣之平行度。 

(1)凸緣或螺牙尺度之容許誤差，應依 CNS 7120「管凸緣尺度公差」

之規定。 

(2)凸緣兩端面間尺度之容許誤差，應在±2.0 mm以內。 

(3)閥體鑄品厚度，應在下表（表三）所列數值以上。 

表  三                             單位：mm 

標稱壓力 

內徑 

 

材質 
25 32 40 50 65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10K 
青  銅 3 3.5 4 4.5 5.5 6 7      
鑄  鐵   7 7 8 8 10 11 13 15 17 20 
鑄  鋼   7 8 8 8 9 9 9 10 12 14 

16K 
青  銅   4.5 5 6 6.5 7.5      
鑄  鐵   7 9 10 10 11 13 14 16 18 21 
鑄  鋼   7 8 8 8 9 9 10 12 14 17 

20K 鑄  鋼   8 8 9 9 10 11 12 15 15 21 

(4)凸緣平行度以兩面寬之最大誤差值，應在下表（表四）所列數

值以下。 



 

表  四                                        單位：mm 

標稱口徑 

 

標稱壓力 

25 32 40 50 65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10K 1.1 1.2 1.2 1.4 1.5 1.6 1.8 1.5 1.6 1.9 2.3 1.9 
16K   1.2 1.4 1.5 1.7 2.0 1.6 1.8 2.0 2.5 2.1 
20K   1.2 1.4 1.5 1.7 2.0 1.6 1.8 2.0 2.5 2.1 

  (四)核對設計圖面 

      一齊開放閥之各部構造、尺度及加工方法等，應與申請所提設計圖

面記載內容相符。 

      1、與性能有直接關係之圖說，應註明許可公差。 

      2、各零組件之圖說應註明製造方法（例如鑄造方法、裝配方向等） 

 

三、材質 

(一)一齊開放閥各部分之材質，應符合下表（表五）規定或具有同等性

能以上者。 

  表   五  

構       造 國家標準總號 國家標準名稱 適 用 材 料 

本  

體 
閥  體 

 

閥  蓋 

CNS 2472 灰口鑄鐵件 FC200以上 

CNS 7147 高溫高壓用鑄鋼件 SCPH21以上 

CNS 4125 青銅鑄件 BC6以上 

閥     座 
CNS 4125 青銅鑄件 BC6以上 

CNS 3270 不銹鋼棒 304級以上 

彈     簧 CNS 8397 彈簧用不銹鋼線 304級以上 

襯     墊 CNS 3550 工業用橡膠墊料 BⅡ714級以上 

 

(二)可能產生銹蝕部位應施予防銹處理。 

(三)橡膠、合成樹脂等應使用不易變形之材質。 

(四)襯墊、隔膜片所使用之橡膠、合成樹脂等應檢附下列文件。 

1.規格明細表 

應詳載成分明細及拉力強度、伸展度及硬度等資料。  



2.試驗報告書 

在 65℃的環境下，將上述物體投入下列各水溶液，經浸泡 7 日後

進行試驗。記錄其浸泡前後的拉力強度、伸展度、硬度、體積變

化率及吸水率。並戴明下列(1)至(4)所使用之藥劑種類及型號。 

(1)蛋白質泡沫水溶液 

(2)合成界面活性泡沫水溶液 

(3)水成膜泡沫水溶液 

(4)３％氯化鈉水溶液 

但供該一齊開放閥流通之加壓液體，如非上述(1)至(4)所列之任何

一種時，則不需進行此項試驗。 

 

四、最高使用壓力範圍 

一齊開放閥一次側（流入本體之流入側，以下相同）之最高使用壓力

範圍係指使用壓力範圍(不致使一齊開放閥產生功能障礙之壓力

範圍)之最大值，以下亦同，應符合下表（表六）所列之規定值。 

表   六  

標稱壓力 壓力範圍（kgf/cm2） 

10 K 10以上  14 以下 

16 K 16以上  22 以下 

20 K 20以上  28 以下 

  一齊開放閥之最低使用壓力為其申請值，最高使用壓力應符合上表之規

定。 

五、耐壓試驗 

(一)閥體及主要構件之耐壓試驗  

1.以側蓋或水壓試驗用壓板封閉閥體兩端，在閥的一次側與二

次側部分依下表（表七）所列之壓力值試驗 2 分鐘後，不

得有漏水、變形、損傷及破壞等不良情形。  

表  七 

標稱壓力 壓力範圍（kgf/cm2） 

10 K 20  

16 K 32  

20 K 40  



2.控制部的閥蓋、螺栓等之襯套或螺紋部產生 0.2 ml/min以下之洩

漏時，需加強鎖緊固定，但每個螺栓僅限一回。(控制部閥蓋使用

複數螺栓固定時，需將所有螺栓加強鎖緊一回) 

3.一齊開放閥之開關軸使用襯墊構造並有加強鎖緊之裝置時，應加

強鎖緊。 

 

(二)控制部耐壓試驗 

利用壓力進行開啟之控制部，施以上表（表七）所列壓力值

試驗 2 分鐘後，不得有漏水、變形、損傷是破壞之情形產生。

如對一次側以不同壓力加壓於控制部者，則以該控制部最高

使用壓力之 1.5 倍壓力進行水壓試驗。 

控制部不適用水壓進行試驗時，可用空氣壓力進行試驗。此時，以

目測、觀察壓力計指針變化或進行功能試驗加以確認。 

(三)閥座耐壓試驗 

閥座於關閉狀態下進行試驗，試驗時閥體以側蓋或水壓試驗

用壓板封閉兩端，在閥的二次側設開口部，在閥的一次側施

以上表（表七）所列壓力值試驗 2 分鐘後，閥座（包含閥本

身）不得產生變形、損傷或破壞情形。  

(四)閥座洩漏試驗 

1.以側蓋或水壓試驗用壓板封閉閥體兩端，在二次側裝上刻度

吸量管，在一次側施以下表（表八）所列的壓力值進行試

驗 2 分鐘。 

表  八 

標稱壓力（kgf/cm2） 水壓試驗壓力（kgf/cm2） 

10K 15  

16K 24  

20K 30  

      2.加壓 2分鐘後，每 30秒以刻度吸量管測量洩漏量，並以下列計算

公式計算洩漏比(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第三位)。 

洩漏比   ＝洩漏量  
 mm

25

 閥座口徑
 

ml  

      3.刻度吸量管之最小刻度，內徑 80A 以下者為 0.01 ml，內徑超過

80A 者為 0.02 ml。 

 

 



六、性能試驗 

  一齊開放閥應於控制部動作後 15 秒內開啟出水；但內徑超過

200 mm 者，則需於 60 秒內開啟出水；且以流速 4.5 m/sec 之

加壓水流通 30 分鐘試驗後，不得產生性能障礙；但內徑 80mm

以下者，以流速 6 m/sec 進行試驗。 

(一)動作試驗： 

1.動作試驗以附圖（如附圖二）之試驗裝置進行試驗。  

2.以最高使用壓力及最低使用壓力分別進行試驗。  

3.加壓型及減壓型控制部應使用內徑 15A，長 10 m 之配管。

但因特殊設計而無法使用內徑 15A 之配管時，得使用申請

圖上所載之配管。 

4.電動型及電磁型應使用申請者設計之電源規格。  

5.試驗流程： 

(1)減壓型 

○1 關閉 V7，打開 V1、V2、V3、V4、V5及 V6。 

○2 操作 V0，調整 P1及 P4之壓力達到規定壓力，關閉 V5。 

○3 調整完以後，確認開放閥二次側配管內排水狀況，關閉 V6，

在打開 V5 同時開始計時，測量一齊開放閥全開所需時

間。 

(2)加壓型 

○1 關閉 V5，打開 V1、V2、V3、V4、V6及 V7。 

○2 操作 V0，調整 P1及 P5之壓力達到所定壓力，關閉 V7。 

○3 調整完以後，確認開放閥二次側配管內排水狀況，關閉 V6，

在打開 V7同時開始計時，測量一齊開放閥全開所需時間。 

(3)電動型或電磁型 

○1 關閉 V3及 V7，打開 V1、V2、V4以及 V6。 

○2 操作 V0，調整 P1之壓力達到所定壓力。 

○3 確認開放閥二次側配管內排水狀況，關閉 V 6，施以控制動

力並開始計時，測量一齊開放閥全開所需時間。 

6.動作時間係指自控制部動作至一齊開放閥全開之時間。試驗二

次求其平均值為動作時間，此時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四捨五入至小

數第一位。 

 



(二)最大流量放水試驗 

1.使用附圖（如附圖二）之試驗裝置，依下表（表九）最大

流量放水 30 分鐘，再依上揭進行動作試驗。  

表  九 

內徑(mm) 25 32 40 50 65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最大流量 

（l/min） 
180 290 450 700 1200 1800 2100 3300 4800 8500 13000 19000 

流    速

（m/sec） 
6.0 4.5 

   2.前項試驗中發現異常時，得視需要進行拆解檢查。 

 

七、標示 

(一)一齊開放閥應於本體上之明顯易見處，以不易磨滅之方法，標示下

列事項（進口產品亦需以中文標示）： 

1.產品種類名稱及型號 

2.型式認可號碼 

3.製造廠名稱或商標 

4.製造年份 

5.製造批號 

6.內徑、標稱壓力及一次側之使用壓力範圍 

7.相當於直管長度之壓力損失值 

8.標示流水方向之箭頭（應於閥體上以鑄造方式標示，惟特殊構

造者，可以管壁熔接方式標示） 

9.安裝方向（水平或垂直） 

10.一齊開放閥控制部開啟之壓力使用範圍（僅限於控制部使用之

壓力與一次側之壓力不相同者） 

11.控制動力所使用的流體種類（僅限於控制動力使用加壓水以外

之流體壓力者） 

12.控制動力的種類（僅限於控制動力不以壓力為控制方式者） 

(二)上揭標示事項中有關「製造批號」、「一次側之使用壓力範圍」及「相

當於直管長度之壓力損失值」，於標示時應將標示事項名稱一併標

示。 

 

八、相當於直管長度（等價管長）之壓力損失值計算  



(一)依附圖之試驗裝置進行試驗，以表九對應內徑之最大流量放水時，

壓力損失以最小刻度 0.02kgf/cm 2 之壓力計測量。 

(二)測量二次取其平均值為壓力損失值，此值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第三位。 

(三)等價管長以下列計算式計算。 

    L：等價管長 ( m )  

 

  △P：壓力損失值 (kgf/cm 2) 

    D：直管內徑 [與一齊開放閥之閥體內徑相同大小之配管用

碳鋼管 ( CNS 6445、4626之內徑 ) ] 單位( mm )。 

      Q：流量 ( l/min ) 

(四)與一齊開放閥之閥體內徑相同大小之配管非使用碳鋼管材質者，亦

應提供等價管長之計算方式。 

(五)等價管長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第二位。 

 
九、新技術開發之一齊開放閥  

  新技術開發之一齊開放閥，依形狀、構造、材質及性能判定，

如符合本基準規定同等以上性能，並經中央消防主管機關認

定者，得不受本基準之規範。  

 
 

P
Q


85.1

4.87D
0115.0L



貳、型式認可作業 
 

一、型式試驗之方法 

(一)試驗項目及樣品數 

型式試驗之試驗項目及其所須樣品數如下表（表十二）所列。 

表  十二  

樣 品 數      內 徑(mm) 

      試驗項目 
25至 150 200至 300 

構    造 2 1 

材    質 2 1 

標    示 2 1 

耐
壓
力 

閥    體 2 1 

控 制 部 2 1 

閥    座 2 1 

閥座洩漏 2 1 

性
能 

動    作 2 1 

最大流量放水 2 1 

 

(二)試驗流程 

 

構造 材質 標示 
    

  
 閥體耐壓力試驗   

    
  控制部耐壓力試驗   
  
  閥座耐壓力試驗 
    
  閥座洩漏試驗   
    
  動  作  試  驗   
    

  
最大流量放水試驗 

  
 



二、型式試驗結果之判定 

型式試驗結果之判定如下： 

(一)符合本認可基準所規定之技術規範，未發現缺點者，則型式試驗

結果為「合格」。 

(二)符合下述三、補正試驗所揭示之事項者，得進行補正試驗一次。 

(三)不符本認可基準所規定之技術規範，試驗結果發現不合格情形

者，則該型式試驗結果為「不合格」。 

 

三、補正試驗 

型式試驗判定結果如與下表（表十三）所列得進行補正試驗之缺點項

目內容相符，得進行補正試驗一次，其試驗方法及樣品數依本認可基

準之型式試驗方法進行。 

表  十三 

試  驗 

項  目 
缺   點   內   容 

標示及

申請書

方  面 

1.標示脫落、誤記、無法判別。 

2.申請文件不完全（誤記、記載不全等輕微錯誤，不包含設計錯

誤）。 

構 造 

方 面 

1.凸緣部的尺寸和標準尺寸不符。 

2.接續螺紋的尺寸和標準尺寸不符。 

 

四、型式變更試驗之方法 

型式變更試驗之樣品數、試驗流程比照型式試驗，並依據型式變更內

容進行型式變更試驗。 
 
五、型式變更試驗範圍 

有關一齊開放閥之型式變更範圍如下： 

(一)零組件之性能、構造或材質。  

(二)控制部與一次側之投影面積承受壓力比值。  

(三)最大流量放水。 

(四)使用壓力範圍。 
 

六、有關上述型式試驗、補正試驗、型式變更試驗之結果，應詳細填載於

型式試驗記錄表(如附表八) 



參、個別認可作業 
 

一、個別認可之抽樣方法 

(一 )個別認可之抽樣試驗數量依附表一至附表五之抽樣表規

定，抽樣方法依 CNS 9042 規定辦理。 

(二 )抽樣試驗之分等依程度分為寬鬆試驗、普通試驗、嚴格試

驗及最嚴格試驗四種。 

 

二、個別認可之試驗項目 

(一 )個別試驗通常將試驗項目分為一般樣品之試驗(以下稱為「一般試

驗」)及分項樣品之試驗(以下稱為「分項試驗」) 

(二)試驗項目及樣品數 

一般試驗及分項試驗之試驗項目及其所需樣品數如下表（表十四）

所列： 

表  十四 

區    分 試  驗  項  目 備    註 

一般試驗 

構    造 樣品數： 

依據附表一至附表五之各式

試驗抽樣表抽取。 材    質 

標    示 

分項試驗 

耐  

壓 
 

力 

閥    體 

控 制 部 

閥    座 

閥座洩漏 

性
能 

動    作 

 



(三)試驗流程 

 

構造 材質 標示 

    
  

 閥體耐壓力試驗   
    

  控制部耐壓力試驗   
  

  閥座耐壓力試驗 

   

  閥座洩漏試驗 

   

  動  作  試  驗 

 

(四)試驗方法 

試驗方法除依本基準壹、技術規範及試驗方法之外，其尺度檢

查亦依照本基準之規定進行。  

 

三、批次之判定基準 

個別認可中之受驗批次判定如下： 

(一)受驗品按各不同受驗廠商，依其試驗等級之區分列為同一

批次。 

1.加壓型之閥體構造、控制部等主要構造及標稱壓力相同

之樣品。 

2.減壓型之閥體構造、控制部等主要構造及標稱壓力相同

之樣品。 

(二)新產品與已受驗之型式不同項目僅有下表（表十五）所示

項目者，自第一次受驗開始即可列為同一批次；如其不同

項目非下表（表十五）所示項目，惟經過連續 10 批次普

通試驗，且均於第一次即合格者，得列入已受驗合格之批

次。 

 

  



表  十五 

項  次 項 目 名 稱 

1 本體及其主要零件之材質 

2 控制部使用之電源規格 

3 最大流量 

4 使用壓力範圍 

5 凸緣規格 

 

(三)以每批次為單位，將試驗結果登記在個別認可申請表、個別認可

試驗記錄表(如附表九)中，將一併處理之型式號碼以記號等方式

紀錄於備註欄之中。 

(四)申請者不得指定將某部分產品列為同一批次。 

 

四、缺點之分級及合格判定基準 

依下列規定區分缺點及合格判定基準（ AQL）。 

(一)試驗中發現之缺點，其嚴重程度依「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作

業要點」規定，區分為致命缺點、嚴重缺點、一般缺點及輕微缺

點等四級。 

(二 )各試驗項目之缺點內容，依本基準肆、缺點判定方法規

定，非屬該判定方法所列範圍內之缺點者，依「消防機具

器材及設備認可作業要點」之分級原則判定。  

 

五、批次合格之判定 

批次合格與否，依抽樣表，按下列規定判定之： 

抽樣表中，Ac表示合格判定個數(合格判定時不良品數之上限)，Re表

示不合格判定個數（不合格判定之不良品數之下限)，具有二個等級以

上缺點之樣品，應分別計算其各不良品之數量。 

(一)抽樣試驗中，各級不良品數均於合格判定個數以下時，應依試驗等

級之調整所列之試驗嚴寬度為條件更換其試驗等級，且視該批次為

合格。 



(二)抽樣試驗中，任一級之不良品數在不合格判定個數以上時，視該批

為不合格，但該等不良品之缺點僅為輕微缺點時，得進行補正試

驗，惟以一次為限。 

(三)抽樣試驗中出現致命缺點之不良品時，即使該抽樣試驗中不良品數

在合格判定個數以下，該批仍視為不合格。 

 

六、個別認可結果之處置 

依下列規定，進行個別認可結果之後續處理。 

(一)合格批次之處置 

1.整批雖經判定為合格，但受驗樣品中如發現有不良品  

時，仍應使用預備品替換或修復之後方可視為合格品。 

2.即使為非受驗之樣品，如於整批受驗樣品中發現有缺點  

者，準依前款之規定。 

3.上述 1、2 兩款情形，如無預備品替換或無法修復調整

者，應就其不良品部分之個數，判定為不合格。  

(二)補正批次之處置 

1.接受補正試驗時，應提出第一次試驗時所發現不良事項之改善說

明書及不良品處理之補正試驗用廠內試驗紀錄表。 

2.補正試驗之受驗樣品數以第一次試驗之受驗樣品數為準。 

但該批次樣品經補正試驗合格，依本基準參、六、(一)、1. 之

處置後，仍未達受驗樣品數之個數時，則視為不合格。 

(三)不合格批次之處置 

1.不合格批次之產品接受再試驗時，應提出第一次試驗時所發現不

良事項之改善說明書及不良品處理之補正試驗用廠內試驗紀錄

表。 

2.接受再試驗時不得加入第一次受驗樣品以外之樣品。 

3.個別認可不合格之批次不再受驗時，應在補正試驗用廠內試驗紀

錄表中，註明理由、廢棄處理及下批之改善處理等文件，向辦理

試驗單位提出。 

 



七、試驗嚴寬度等級之調整 

(一)首次申請個別認可，其試驗等級以普通試驗為之，其後之試

驗調整，則依下表（表十六）之規定。  

表  十六 

寬鬆試驗 普通試驗 嚴格試驗 最嚴格試驗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自
下一批次試驗應調整為

普通試驗。 
1.一批次在第一次試
驗即不合格者。 

2.一批次在第一次試
驗為附帶條件合格
者。 

所謂附帶條件合格
者為寬鬆試驗時，
樣品當中之不合格

個數超過合格判定
個數（Ac）未達不
合格判定個數（Re）

該批次判定為合格
者。 

3.生產不規則或是停

滯（適用寬鬆試驗
者受驗間隔約在六
個月以上者） 

 
 

一、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自下一批次試驗應調

整為嚴格試驗。 
1.第一次試驗時該批
次為不合格，且將該

批次連同前4批次連
續共5批次之不合格
品總數累計，如達附

表6所示嚴格試驗之
界限數以上者。 
該累計樣品數，以一

般試驗之缺點分級
所得結果為之。當適
用普通試驗之批次

數未達 5 批次時，發
生某批次第一次試
驗 即 不 合 格 之 情

形，將適用普通試驗
之不合格品總數累
計，達嚴格試驗之界

限數值以上者。 
具有致命缺點之產
品，則計入嚴重缺點

不合格品之數量。 
2.第一次試驗時，因致
命缺點而不合格者。 

二、符合下列全部條件
時，下一批次試驗可調
整為寬鬆試驗。 

1.最近連續 10 批次接
受普通試驗，第一次
試驗均合格者。 

但是使用附表 5（適
用生產數量少之普
通試驗抽樣表）者則

為 15 批次。 
2.從最近連續 10 批次
中（符合前項但書者

為 15 批次）抽樣之
不合格品總數在附
表7之寬鬆試驗界限

數以下者。此時之累
計比較以一般試驗
為之。 

3.生產穩定者。 

一、符合下列規定時，自
下一批次試驗應調整

為最嚴格試驗。 
1.適用嚴格試驗者，第
一次試驗中不合格

批次數累計達3批次
時，應對申請者提出
改善措施之勸導，並

中止試驗。 
2.勸導後，經確認申請
者已有品質改善措

施時，下批次之試驗
以最嚴格試驗進行。 

二、連續五批次均於第一

次試驗即合格，則下次
試驗得轉換成普通試
驗。 

一、連續五批次之第一次
試驗即合格，則下一批

次試驗得轉換成嚴格
試驗。 

 

 

  



(二)有關補正試驗及再試驗批次之試驗分等，第一次試驗為寬鬆

試驗者，以普通試驗為之；第一次試驗為普通試驗者，以嚴

格試驗試驗之；第一次試驗為嚴格試驗者，以最嚴格試驗為

之。再試驗批次之試驗結果，不得計入試驗寬鬆度轉換紀錄

中。 

 

八、下一批次試驗之限制 

個別認可要進行下一批次試驗時，需在上一批次個別認可試驗

結束且試驗結果處理完成後，才能進行下一批次之個別認可。 

 

九、試驗之特例 

有下列二項情形時，得在受理個別認可申請前，依預定之試驗

日程進行試驗。 

(一)第一次試驗因嚴重缺點或一般缺點不合格者。 

(二)申請批次中可易於將不良品之零件更換、去除或修正者。 

 

十、試驗設備發生故障時之處置  

試驗開始後因試驗設備發生故障或其他原因致無法立即修

復，經確認當日無法完成試驗時，則中止該試驗。並俟接獲試

驗設備完成改善之通知後，重新排定時間，進行試驗時，抽樣

標準同第一次試驗，但該狀況不適用補正試驗。 

 

十一、其他 

  個別認可時，若發現受驗樣品有其他不良事項，經認定該產品之抽樣

標準及個別認可方法不適當時，得另訂個別認可方法及抽樣標準。 

 

  



肆、缺點判定方法 
各項試驗所發現之不合格情形，其缺點之等級依下表（表十六）之規

定判定。 

 

表十六  缺點判定表 
 

試驗項目 致 命 缺 點 嚴 重 缺 點 一 般 缺 點 輕 微 缺 點 

構 
 
 

造 
 
 

及 
 
 

性 
 
 

能 

基
本
構
造 

 1.施加壓力構造部
分發生裂痕。 

2.構造與申請之規
格相異。 

 

1.和配管連接部位
不易連接管子。 

2.本體及其他零件
不易檢查換修之
構造。 

3.閥座部位有妨礙
其功能之瑕疵。 

 

外 
 
 
 

觀 

 1.閥座的襯墊固定
不完全。 

 

1.閥座以外，可動部
分之襯墊固定不
完全。 

2.有砂孔、毛邊、砂
燒結、咬砂、裂
痕、銹蝕、等情
況，對性能有產生
障礙之虞者。 

2. 切 削 加 工 斷 面
等，有損傷或加工
不良等現象。 

3.液體流通部份有
不平滑及殘留有
切削粉末等，導致
功能之障礙。 

 

尺 
 
 
 
 
 
 
 

度 

 1.凸緣之螺孔數目
不同。 

2.連接管凸緣之螺
栓孔直徑尺寸，超
過規定值  -2 mm
以上。 

3.連接管部分無法
拴入螺紋量規。 

1.外觀形狀或尺寸
與申請圖面有差
異，對功能產生影
響者(閥體、連接
管凸緣、連接部螺
栓等缺點除外)。 

2.閥體兩端凸緣面
的平行度，超過容
許值。(表 4 所列) 

3. 閥 體 的 最 小 厚
度，未達最小容許
值。(表 3 所列) 

4.連接管凸緣之螺
栓孔徑之中心圓
直徑，超過容許
值。(表 2 所列) 

5.連接管凸緣之螺
栓孔直徑尺寸，超
過規定值＋1mm，
或超過－1mm 但未
滿－2mm。 

6.連接部螺紋部分
之界限，超過螺紋
量規規定值 2 周
以上。 

1.一般缺點以外之 
形狀或尺寸與申
請圖面上有差異。 

2.閥體兩端凸緣面 
之間尺寸，超過
2mm。 

3.連接管凸緣之外 
徑，超過規定值。 

4.連接管凸緣之厚 
度，超過規定值。 

5.連接管凸緣之內 
徑，超過規定值。 

6.連接管螺紋部分
之界限，超過規定
值未滿 2 周。 

7.連接管螺紋部之
二面寬度，在規定
值以下。 

 

 

  



試驗項目 致 命 缺 點 嚴 重 缺 點 一 般 缺 點 輕 微 缺 點 

材
質 

 規格與所申請之內容
不符 

  

標 
  

 
  

示 

  產品種類名稱、型
號、標稱壓力、使用
壓力範圍、壓力損失
值(等價管長)、標示
流水方向的箭頭及
安裝方向等，標示脫
落、誤記、或是無法
判別。 

標示脫落、誤記、
或是無法判別。（除
了一般缺點之外） 

耐  
 

壓   

力 

產生破壞裂痕或零
組件脫落。 

1.明顯變形。 
2.內徑 80A 以下之
閥座，洩漏比值
()超過 0.1。 

3.內徑超過 80A 之
閥座，洩漏比值
()超過 0.2 。 

1.產生漏水 
2.閥座或是襯墊產生
異常。 

3.閥體（標示面除外）
產生漏水。 

4.內徑 80A 以下之閥
座，洩漏比值()超
過.05 ，而在0.1 以下。 

5.內徑超過 80A 之閥
座，洩漏比值()超
過 0.1 ，而在 0.2 以
下。 

6.控制部產生明顯變
形、洩漏。 

 

性 
      

        

能 

動  
    

   
 

作 

未動作〔動作時間（全
開時間）超過 60 秒，
但內徑超過 200A 者
為 240秒。〕 

動作時間（全開時間）
超過 25 秒，在 60 秒
以下（內徑超過 200A
者為超過 100 秒，在
240秒以下）。 

1.動作時間（全開時
間）超過 15 秒在 25
秒以下（內徑超過
200A者為超過60秒
在 100秒以下）。 

2.供水中或供水後產
生異常現象影響性
能者。 

3.操作供水停止之控
制部無法停止供
水。 

 

最
大
流
量
放
水 

1.產生破壞。 
2.未動作[動作時間

（全開時間）超過
60 秒。但內徑超過
200A者，動作時間
超過 240 秒。] 

動作時間（全開時間）
超過 25 秒，60 秒以
下。但內徑超過 200A
者動作時間超過 100
秒，240秒以下。 

1.產生明顯變形。 
2.動作時間（全開時
間）超過 15 秒，
25 秒以下。但內
徑超過 200A 者動
作 時 間 超 過 60
秒，100 秒以下。 

3.放水中或放水後
產生異常現象影
響性能者。 

4.關閉控制部停止
放水時，無法停止
放水。 

 

 



 

伍、主要試驗設備 
 

本基準各項試驗設備依表十八所列設置，未列示之設備亦需經評鑑核可後准用之。 

表  十八 

項    目 規              格 數 量 
抽 樣 表 本基準 附表一至附表七之規定 1份 
亂 數 表 CNS 9042 1份 
計 算 器 8位數以上工程用電子計算器 1只 
放 大 鏡 8倍左右 1個 

動
作
試
驗
裝
置 

加壓送水裝置 壓力 10kgf/cm2，流量 1,000 l/min 1組 

控制輸入 
用放水口 

如附圖二所示 1組  

流量測定 
用放水口 

如附圖二所示 1組 

壓力計 
最高刻度為試驗壓力的 1.5 倍，最小刻度
0.02kgf/cm2  

1組 

刻度吸量管 

最小刻度 
0.01 ml(口徑 80 A以下者)  容量 1 ml  
0.02 ml(口徑超過 80 A以上者) 容量 2 ml 
或是 3 ml  

1組 

耐壓力試驗裝置 
能夠施以該一齊開放閥之耐壓力試驗壓力之 1.5
倍以上 

1組 

碼    錶 1分計，附計算功能，精密度 1/10至 1/100 sec 2個 

尺 

寸 

測 

量 

器 
游標卡尺 測定範圍 0至 150㎜，精密度 1/50㎜，1級品 1個 
螺紋量規 推拔螺紋用 PT 1/2、3/4 1個 

分 離 卡 
測定範圍 0至 25㎜最小刻度 0.1㎜精密度±0.005
㎜ 

1個 

深度量規 
指示盤之精度：小圓分 10格，每格 0.01㎜；大圓
分 100格，每格 0.1㎜ 

1個 

直    尺 測定範圍 1至 30㎝，最小刻度 1㎜ 1個 

卷尺(布尺) 測定範圍 1-5m，最小刻度 1㎜ 1個 

內  視  鏡 能夠檢查裝置內部者 1個 
溫  度  計 0℃至 50℃，最小刻度 1℃ 1個 
標準壓力計 測定範圍 0kgf/cm2至 35kgf/cm2  1個 

 

 

  



 

附表一 普通試驗抽樣表 

 

批    量 

一 般 試 驗 分 項 試 驗 

樣 

品 

數 

嚴重缺點 一般缺點 輕微缺點 樣

品

數 

嚴重缺點 一般缺點 輕微缺點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1〜      8 2 

 

 

 
    

     9〜     15 2 

    16〜     25 3 0   1 

    26〜     50 5 

     51〜     90 5 1   2 

    91〜    150 8 2   3 3 0   1 0   1 1   2 

   151〜    280 13 0   1 1   2 3   4     

   281〜    500 20 
 

2   3 5   6 5 0   1 1   2 2   3 

   501〜  1,200 32 3   4 7   8 
    

 1,201〜  3,200 50 1   2 5   6 10  11 

 3,201〜 10,000 80 2   3 7   8 14  15 8 1   2 2   3 3   4 

10,001〜 35,000 125 3   4 10  11 21  22 
    

35,001〜150,000 200 5   6 14  15  

 

備註：附表一〜五  

Ac:合格判定個數 

Re:不合格判定個數 

↓:採用箭頭下方第一個抽樣方式。 

如樣品數超過批內數量時則採全試驗。 

↑:採用箭頭上方第一個抽樣方式。 



附表二 寬鬆試驗抽樣表 

 

批    量 

一 般 試 驗 分 項 試 驗 

樣

品 

數 

嚴重缺點 一般缺點 輕微缺點 樣

品

數 

嚴重缺點 一般缺點 輕微缺點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1〜      8 2 

 

 

 
    

     9〜     15 2 

    16〜     25 2 0   2 

    26〜     50 2 

     51〜     90 2 1   2 

    91〜    150 3 1   3 2  0   1  0   1  1   2 

   151〜    280 5  0   1 1   2 2   4     

   281〜    500 8 
 

1   3 2   5 3  0   1  1   2  2   3 

   501〜  1,200 13 2   4 3   6 
    

 1,201〜  3,200 20  1   2 2   5 5   8 

 3,201〜 10,000 32  1   3 3   6 7   10 5  1   2  2   3  3   4 

10,001〜 35,000 50  2   4 5   8 10  13 
    

35,001〜150,000 80  2   5 7  10  

 

 



附表三 嚴格試驗抽樣表 

 

批    量 

一  般 試 驗 分 項 試 驗 

樣

品 

數 

嚴重缺點 一般缺點 輕微缺點 樣

品

數 

嚴重缺點 一般缺點 輕微缺點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1〜      8 2 

 

 
     

     9〜     15 2 

    16〜     25 3 

    26〜     50 5 

    51〜     90 5  0   1 

    91〜    150 8 
 

 1   2 5  0   1  0   1  1   2 

   151〜    280 13  2   3     

   281〜    500 20  0   1 1   2  3   4 8  0   1  1   2  2   3 

   501〜  1,200 32 
 

2   3  5   6 
    

 1,201〜  3,200 50 3   4  8   9 

 3,201〜 10,000 80  1   2 5   6 12  13 13  1   2  2   3  3   4 

10,001〜 35,000 125  2   3 8   9 18  19 
    

35,001〜150,000 200  3   4 12  13  

 

 



附表四 最嚴格試驗抽樣表 

 

批    量 

一 般 試 驗 分 項 試 驗 

樣

品 

數 

嚴重缺點 一般缺點 輕微缺點 樣

品

數 

嚴重缺點 一般缺點 輕微缺點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1〜      8 2 

 

 

 

    

     9〜     15 2 

    16〜     25 3  0   1 

    26〜     50 5 

     51〜     90 5 

    91〜    150 8 0   1 8  0   1  0   1  1   2 

   151〜    280 13 
 

1   2     

   281〜    500 20 2   3 13  0   1  1   2  2   3 

   501〜  1,200 32  0   1 1   2 3   4 
    

 1,201〜  3,200 50 
 

2   3 5   6 

 3,201〜 10,000 80 3   4 8   9 20  1   2  2   3  3   4 

10,001〜 35,000 125  1   2 5   6 12  13 
    

35,001〜150,000 200  2   3 8   9  

 

 



附表五 適用生產數量少之普通試驗抽樣表 

 

批    量 

一 般 試 驗 分 項 試 驗 

樣

品 

數 

嚴重缺點 一般缺點 輕微缺點 樣

品

數 

嚴重缺點 一般缺點 輕微缺點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Ac  Re 

     1〜     3 3 
 

0   1 

 

3  0   1 1   2 

4〜     5 3 

 

5 0   1 1   2 2   3 

6〜    13 3 0   1 

 

 

 

 
  

    14〜     50 5 

 

    51〜     90 5 1   2 

    91〜    150 8 2   3 

   151〜    280 13 1   2 3   4 

   281〜    500 20 2   3 5   6 

   501〜  1,200 32 3   4 7   8 

 1,201〜  3,200 50 1   2 5   6 10   11 

 3,201〜 10,000 80 2   3 7   8 14   15 8 1   2 2   3 3   4 

10,001〜035,000 125 3   4 10   11 21   22 
    

35,001〜150,000 200 5   6 14   15  

 

 

 

  



 

附表六 嚴格試驗之界限數 

 

累 計 樣 品 數 
缺  點  分  級 

嚴重缺點 一般缺點 輕微缺點 

1 2 2 2 

2 2 2 3 

3 2 3 3 

4 2 3 4 

5 2 3 4 

  6 〜   7 2 3 4 

  8 〜   9 2 3 5 

 10 〜  12 2 4 5 

 13 〜  14 3 4 6 

 15 〜  19 3 4 7 

 20 〜  24 3 5 7 

 25 〜  29 3 5 8 

 30 〜  39 3 6 10 

 40 〜  49 4 7 11 

 50 〜  64 4 7 13 

 65 〜  79 4 8 15 

 80 〜  99 5 10 17 

100 〜 129 5 11 20 

130 〜 159 6 13 24 

160 〜 199 7 15 28 

200 〜 249 7 17 33 

250 〜 319 8 20 40 

320 〜 399 10 24 48 

400 〜 499 11 28 60 

500 〜 624 13 33 76 

625 〜 799 15 40 95 

 

 

 

  



附表七 寬鬆試驗之界限數 

 

累 計 樣 品 數 
缺  點  分  級 

嚴重缺點 一般缺點 輕微缺點 

  10 〜   64 ＊ ＊ ＊ 

  65 〜   79 ＊ ＊ 0 

  80 〜   99 ＊ ＊ 1 

 100 〜  129 ＊ ＊ 2 

 130 〜  159 ＊ ＊ 4 

 160 〜  199 ＊ 0 6 

 200 〜  249 ＊ 1 9 

 250 〜  319 ＊ 2 12 

 320 〜  399 ＊ 4 15 

 400 〜  499 ＊ 6 19 

 500 〜  624 ＊ 9 25 

 625 〜  799 0 12 31 

 800 〜  999 1 15 39 

1000 〜 1,249 2 19 50 

1250 〜 1,574 4 25 63 

 

 

備註： 

＊表示樣品累計數未達轉換成寬鬆試驗之充分條件。 

本表適用於最近連續十批次接受普通試驗，第一次試驗時均合格

者之樣品數累計。 

 

  



附表八 

一齊開放閥型式試驗紀錄表 

申  請  者  

型      號  

產品種類名稱  

試 驗 項 目 結      果 
判  定 規格

範圍 合格 不合格 

使 用 壓 力 範 圍 kgf/cm2〜    kgf/cm2   

最  大  流  量                             l /min   

開 閥 控 制 
種 類    

大 小    

 一 次 側 、 閥 座  一次側     ±   ㎜ 閥座    ±   ㎜ □   □  

本

體 

 材 質   □   □  

 最 小 厚 度                                   ㎜ □   □  

 兩 端 距 離                       ±          ㎜ □   □  

凸

緣 

 規 格   □   □  

 外 徑 、 厚 度   □   □  

 螺栓孔中心圓直徑   □   □  

 螺栓孔直徑、數量   □   □  

 本體接續部螺栓規格   □   □  

 閥 座 墊 片 材 質   □   □  

 閥 片 材 質   □   □  

 閥 片 薄 板 材 質   □   □  

 圓 筒 材 質   □   □  

 活 塞 材 質   □   □  

 隔 膜 材 質   □   □  

 電磁閥額定電壓、電流                  V               A □   □  

 電動閥額定電壓、電流                  V               A □   □  

 一 齊 開 放 閥 

製造號碼的標示方法 

  
□   □ 

 

 



試 驗 項 目 結      果 
判  定 規格

範圍 合格 不合格 

耐

 
 
 
 

壓

 

閥          體 
壓力     k g f / c m 2，洩漏    m l / m i n，□變形 □   □  

壓力     k g f / c m 2，洩漏    m l / m i n，□變形 □   □  

控    制    部 
壓力  kgf/cm2，□漏水，□變形，□損傷，□破壞 □   □  

壓力  kgf/cm2，□漏水，□變形，□損傷，□破壞 □   □  

閥          座 
壓力      k g f / c m

2
，□變形，□損傷，□破壞 □   □  

壓力      k g f / c m
2
，□變形，□損傷，□破壞 □   □  

閥  座  洩  漏 
壓力      kgf/cm2     ，洩漏比      □   □ 

80A 以下，

洩漏比超過

0.05；超過

80A，洩漏比

超過0.1 壓力      kgf/cm2      ，洩漏比      □   □ 

性   
  

 

能 

動作 

最高      kgf/cm2  
1.          s 2.         s 平均        s □   □ 

200A以下， 

15秒以內； 

超過200A， 

60秒以內 

1.          s 2.         s 平均        s □   □ 

最低      kgf/cm2  
1.          s 2.         s 平均        s □   □ 

1.          s 2.         s 平均        s □   □ 

最大

流量

放水 

最大流量                          l/min       放水 30 分鐘 

最高     kgf/cm2  1.          s 2.         s 平均        s □   □ 

最低     kgf/cm2  1.          s 2.         s 平均        s □   □ 

最高     kgf/cm2  1.          s 2.         s 平均        s □   □ 

最低     kgf/cm2 1.          s 2.         s 平均        s □   □ 

標     示 

□產品種類名稱及型號 

□製造廠家或商標 

□製 造 批 號 

□標 稱 壓 力 

□壓力損失值 

□標示水流方向之箭頭 

□型式認可號碼  

□製 造 年 份 

□內 徑 

□使用壓力範圍 

□安 裝 方 向 

 

□   □ 

 



附表九 

一齊開放閥個別認可試驗記錄表 

申 請 者  試驗員  

產品種類名稱  產品型號  

試驗日期  試驗個數  

試 驗 項 目 
結      果 判  定 

最  高 最  低 平  均 合格  不合格 

外
觀 

鑄造物的狀態  □      □ 

機械加工完成狀態  □      □ 

構

造

材

質

形

狀

尺

寸 

構造、材質以及形狀  □      □ 

兩面之間尺寸(㎜)    □      □ 

凸緣外徑(㎜)    □      □ 

螺栓孔直徑(㎜)    □      □ 

凸緣厚度(㎜)    □      □ 

螺栓孔徑與個數(㎜×個)    □      □ 

配管連接部口徑    □      □ 

閥體連接部螺絲  □      □ 

耐

 
 

壓

 

閥          體 水壓       kgf/cm2      加壓     分鐘 □      □ 

閥開放用控制部 水壓       kgf/cm2      加壓     分鐘 □      □ 

閥          座 水壓       kgf/cm2      加壓     分鐘 □      □ 

閥  座  洩  漏 水壓       kgf/cm2      加壓     分鐘 □      □ 

動 
 

作 
一次側壓力   kgf/cm

2
 s s s □      □ 

二次側壓力   kgf/cm2 s s s □      □ 

標     示 

 

□產品種類名稱及型號 

□製造廠家或商標 

□製 造 批 號 

□標 稱 壓 力 

□壓力損失值 

□標示水流方向之箭頭 

 

□型式認可號碼  

□製 造 年 份 

□內 徑 

□使用壓力範圍 

□安 裝 方 向 

 

□   □ 

 

 

  



附 圖 一 
 

 
 
 
 
 
 
 
 
 
 
 
 
 

 
 
 

一齊開放閥圖例 

 
 
 
 
 
 
 
 
 
 
 
 
 
 

閥  蓋 

二次側 

彈  簧 

閥  體 

一次側 

襯  墊 

閥  座 



 

附 圖 二 
一齊開放閥試驗裝置 

動作放水口 N1  局部放大圖    流量測定放水口  N3  局部放大圖  

 

 

 

 

 

 

 

 

 

Q=846.8 √p    

Q：放水量  l/min 

P：放水壓力  kgf/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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